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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2 医疗保险（国民健康保险•介护保险） 

1.日本的医疗保险 
 日本的医疗保险大体分为两种。按法律规定，必须加入其中的一种。在日本，医疗费用非常昂贵，
加入保险可以减少自己的负担。认为自己属于国民健康保险的对象的人可以在办理完外国人登录手续
时直接提出申请，工作人员会告诉你保险办理窗口。 

 
 ７５岁以上的人应加入“后期高龄者保险”。（详细内容请参照４．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2.国民健康保险 
国民健康保险的加入对象＊ 

 

 
＊来自与日本缔结了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协定的国家，并持有本国政府发布的已加入社会保
障证明书的人除外。 
 
⑴加入手续 
•加入资格  已完成外国人登录手续，获准在日本滞留１年以上的人 
•加入时期  入国时、迁入时 
•应持资料  外国人登录证明书（在留资格不满一年的人需持有未来１年以上可以滞在的证明书） 
 
⑵加入者的保险付给（可接受的服务） 
 付给金的金额及手续等详细内容请向市町村保险办理窗口咨询。（附录 Ⅸ-1 51 页） 
 
·医疗费的个人负担  加入者个人负担医疗费的３０％（义务教育入学前为２０％、７０岁以上７４

岁以下为１０％〈收入超过一定额度者为３０％〉）就可接受治疗。住院时支付
的杂费不属于保险对象。 

·高额疗养费        一个人于一个月内在同一医疗机构自负的金额超过一定限额时，超出的部分将
会在日后得到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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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育儿一时金   加入者分娩时，分娩费用的一部分将会支付给户主。 
·丧葬费           加入者死亡时，丧葬费用的一部分将会支付给负责办理葬礼的人。 
·特定疾病         患有特定疾病需要支付高额医疗费时，有补贴制度。 
 
⑶保险费（税） 
 保险费不是定额的，而是根据你的家庭成员构成、上一年度收入等计算得出的。各市町村保险费有
所不同，详细内容清咨询加入保险的市町村。（附录 Ⅸ-1 51 页） 
 保险费一年分数回(各市町村回数有所不同)缴纳。保险费的缴费单会邮寄到你家里，请拿缴费单去
负责部门的窗口、附近的金融机构及便利店等支付。有的地方也可以从银行、邮局
的账户里直接扣除，详细内容清去窗口咨询。 
 另外，家庭成员中，国民健康保险的被保险者均超过 65 岁，户主的年金月额在
15，000 日元以上，与介护保险费加起来的金额不超过年金的一半时，原则上要从
年金直接扣除。 
 当你受灾或失业，一时无法支付保险费时，有可能符合保险费减免（金额减少）、
特别免除等政策，请向市町村进行咨询。 
 因交通事故等遭受第三者的加害而受伤时,本来应由加害者承担医疗费，若提出申请也可以利用国
民健康保险进行治疗。事后保险方(市町村)会向加害者索取损害赔偿。当你要与对方进行调停时,请
事先与市町村的负责部门进行商讨。（附录 Ⅸ-1 51页） 

 

 

3.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在日本，７５岁以上的人要退出现有医疗保险，自动加入新设立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在留期间
为１年以上的的外国人也要加入。 
 
⑴加入手续 
・ 加入不需任何手续，７５岁生日前一月，广域联合会寄去保险证。 
・ ６５岁以上７４岁以下的人经过申请，如被认定有一定的残障，也可以加入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请前往所居住的市町村的后期高龄者医疗负责部门进行申请。 

 
⑵加入者的保险付给（可接受的服务） 
・ 医疗费的个人负担   可支付医疗费的１０％（收入超过一定额度的人为３０％）接受治疗。

（住院时支付的各种杂费不属于保险对象） 
・ 高额治疗费      一个月的医疗费数额较高时，经过申请，超过自己负担限额的部分将会

得到返还。 
・ 丧葬费        死亡时支付丧葬费。 
・ 补贴制度       患有特定疾病，医疗费用较高时的补贴（降低费用等）。 

丧葬费及特种疾病的医疗费补贴手续请前往所居住的市町村后期高龄者医疗负责部门进行申请。 
 
⑶保险费 
 保险费的计算由各都道府县个别进行。保险费根据你的家庭成员构成、上年度的收入有所不同。保
险费的缴纳方式为：年金月额在 15，000 日元以上，且与介护保险费加起来的金额不超过年金的一半
时，从年金直接扣除。除此以外的人会收到邮寄来的缴纳单，请前往负责部门窗口或附近的金融机关
进行支付。 
   
 当你因遇到灾害或因失业，一时不能支付保险费时，有可能符合保险费减免制度，请向市町村的负
责部门进行咨询。（附录 Ⅸ-1 51 页） 

 

4.介护保险 
 在日本，因卧床不起或患有痴呆症等原因，需要护理时，可以通过由市町村实施的介护保险利用必
要的服务。 
 
⑴加入方法 
 居住在日本的６５岁以上的人（第一号被保险者）及４０岁到６４岁加入政府医疗保险的人（第２
号被保险者）是加入介护保险的对象（被保险者）。外国人处下述人士以外，也是介护保险的被保险
者。 
 ①在留资格为“短期滞在”的人 
 ②在留期间不满１年的人（获允许滞在１年以上的人可以加入） 
 ③持公用签证的人（外交官、领事馆馆员、美军成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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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超期滞留的人 
 
⑵可利用介护服务的人 
○“６５岁以上的人（第１号被保险者）” 

・ 卧床不起或患有痴呆症，并由市区町村认定属于日常需介护状态（要介护状态）的人。 
・ 平常不需要介护，但穿衣服等日常生活属于需要帮助的状态（要帮助状态），并得到市区町村认

定的人。 
岁 岁 疗 险 险 脑○４０ 到６４ 、加入医 保 的人（第２号被保 者），患有初老期痴呆症、 血管疾患等因衰

种 护 态 态 认老而引起的１６ 疾病，属于要介 状 或要帮助状 ，并得到市区町村 定的人。 
 

⑶可利用的服务 
○在家服务：（含面向“要帮助”的人介护预防服务） 
 ・ 访问介护（家庭健康服务） 由访问介护师上门进行生活帮助及身体介护。 
 ・ 访问看护  由护士上门进行诊疗的辅助等活动。 
 ・ 日间介护所服务（日间服务） 去日间介护服务中心洗浴、就餐并接受康复训练。 
 ・ 短期入住介护所接受生活介护服务（短期入住） 
 ・ 入住特定设施，接受生活介护服务等等 
○设施服务 
 ・ 介护老人福利设施（特别养护老人之家）  日常生活需要介护且在家生活困难的人接受日常生

活上的照料、康复训练、护理等的同时每天在此生活的设施。 
 ・ 介护老人保健设施   需要接受康复训练、看护、介护等的人以回家康复为目标的设施 
 ・ 介护治疗型医疗设施   需长期治疗的人在接受介护、康复训练的同时接受医疗服务的设施。 

※“要帮助”的人不能利用设施服务。 
○地域紧密型服务（含面向“要帮助”的人的介护预防服务） 
 
⑷保险费的缴纳方法 
○６５岁以上的人（第１号被保险者） 
 ・ 龄老 、退职年金月额 过账在１５，０００日元以上者从年金中直接扣除，除此以外的人通 户转帐

直接向市町村缴付。 
○４０岁到６４岁、加入政府医疗保险的人（第２号被保险者） 
 ・ 加算在所加入医疗保险的保险费上一次缴付。 
 
⑸利用费用的负担 

护 险 务时 则 负 发费 设 务 话 费○接受介 保 服 ，原 上要 担所 用的１０％。如果接受 施服 的 ，除所花 用的１
０％以外，还须 费支付用餐 。 

○为了不至于使10%的负担过高,规定了自己负担部分的上限(支付高额介护服务费)。特别对低收入者,
为了使负担不至于太重规定了较低的上限,另外用餐费也较低。 

 
⑹市区町村的介护保险咨询窗口 
 关于介护保险的手续、可利用的服务等详情请向所居住的各市区町村的介护保险咨询窗口进行咨
询。（附录 Ⅸ-1 51页） 
 


